2023年北京水木原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安委会、区委区政府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作用，督促本区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有效落实，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及《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要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公安朝阳分局、区总工会、区司法局、区人力社保局、孙河地区办事处等有关部门组成评估组，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评估，并聘请专业技术机构配合评估组对朝阳孙河北京水木原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8·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一、评估工作开展情况及相关做法
评估组依据相关规定，召开了会议研讨评估工作，并依据《朝阳孙河北京水木原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8·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中明确的责任追究建议和整改防范措施要求，通过资料审查、查阅文件、座谈询问、走访核查等方式，对该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涉事单位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安全管理现状进行了评估。参与评估的第三方专业技术单位根据评估情况编制了《朝阳孙河北京水木原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8·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专项评估报告》（以下简称《专项评估报告》）。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首先，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组织水木原合公司、首万物业公司等事故单位召开工作部署会，明确事后评估工作内容及要求，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提高重视程度，切实配合做好评估工作，认真评估企业安全现状，严格制定并落实整改计划，保证本次评估的权威性、公正性、客观性。
随后，评估组对水木原合公司、首万物业公司进行访谈，会上听取了事故单位整改落实工作情况的汇报。会后组织人员赴事故现场勘查。经核实，事故地点——朝阳区孙河地区孙河西路9 号禧瑞春秋小区一家装施工现场，已完工。
最后，评估组对《事故调查报告》中被调查单位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的相关证明资料初步分析，并要求事故相关单位补充提交落实责任追究及整改防范措施的相关证明材料；收到补交资料后，评估组再次对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追究及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的相关证明资料进行分析。
专业技术机构在前期调研访谈、资料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相关规定编制完成了《专项评估报告》。
评估组结合专业技术机构出具的《专项评估报告》，起草了《朝阳孙河北京水木原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8·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落实情况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2、 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中要求对责任单位依法进行责任追究，具体落实处理情况如下：
1.水木原合公司总经理范某，全面负责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消除周某永违章作业、事发施工作业面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范某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范某以人民币叁万叁仟壹佰陆拾捌元整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罚〔2023〕019-A4号，并已结案。
2.首万物业公司驻禧瑞春秋小区项目经理杜某清，全面负责本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本项目内装饰装修施工活动违法违规行为，未采取合理措施制止，未及时消除本项目内施工现场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杜某清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杜某清处以人民币叁万壹仟叁佰玖拾叁元陆角陆分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告〔2023〕019-A2号。
3.水木原合公司。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落实，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周某永违章作业、事发施工作业面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水木原合公司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水木原合公司处以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告〔2023〕019-A3号。
4.首万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对本单位管理的项目内装饰装修施工活动违法违规行为，未采取合理措施制止，并及时报告相关政府部门；未跟进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导致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没有及时消除。其行为违反了《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的通知》（建办〔2023〕29 号）第四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给予首万物业公司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首万物业公司处以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朝）应急告〔2023〕019-A1号。
3、 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中要求：
1.首万物业公司要加强对小区业主家装的安全管理，将所有进入小区的单位和人员纳入管理范围；对业主直接发包的施工单位，要与其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同时加强装饰装修活动现场的巡视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采取合理措施制止，并及时报告属地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平台、有关部门或 12345 热线依法处理。
2.水木原合公司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3.水木原合公司主要负责人要制定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加强在施项目的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现场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事故单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首万物业公司开展了以下整改措施：一是对安装现场所有作业平台进行全面检查，对于现场未修复或未更换的破损安全网要求负责人立即整改确保安全设施完好有效。同时加强工人安全防护用具的安全佩戴情况的监督，临边防护要安装到位，用电安全现场应配装2级、3级配电箱（漏保动作完好）确保每位工人都佩戴合格的安全带、安全帽。二是每月物业组织安全教育培训，要求装修负责人每日对工人的安全操作规程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识。同时，装修公司按时开展自有员工安全知识培训学习。三是现场安全管理，增加现场安全管理巡视检查频次，制定更加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巡视发现工人的不安全操作进行整改更加有效的监督。同时，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机制签约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机制，对于现场不合格问题立即整改降低不安全隐患。
2.水木原合公司开展了以下整改措施：一是立即召开公司所有项目部主要负责人和安全员紧急会议，布置安全大检查，全面停工整顿，要求各项目部对自巳所承建的施工区域进行全面彻底检查，要求不留死角，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整改，二是召开职工大会，对全体职工进行紧急安全教育，能使每个人引起高度的重视，严格按操作规程施工，坚决杜绝各种违章施工。公司、项目部分层组织召开各项专题会议对全体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教育，组织大家深入学习《建筑法》《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4、 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现状
经核实，事故现场建设工作已完工。
首万物业公司提供了《事故整改报告》《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书》《关于明确禧瑞春秋物业服务中心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人员的通知》等资料，并给出了安全培训记录、演练记录、隐患排查记录、保险缴纳记录、人员出入登记记录、装修现场巡查记录、装修管理服务协议以及现场检查记录等。水木原合公司提供了《整改措施报告》《安全生产责任书》《安全会议及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等资料，并给出了高空作业证、劳保用品购买凭证、劳保用品发放表、会议及演练照片等。
综上，根据水木原合公司、首万物业公司提供的事故发生后的相关资料，基本可以证明事故单位落实了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安全管理现状符合事故整改要求，且截至本报告提交时间，本施工项目暂未有其他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5、 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
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为施工人员违章作业，事发施工作业面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具体问题和工作建议如下：
问题：此次事故是建筑施工项目发生频率较高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主要体现在施工人员违章作业、安全意识不高等。
建议：建筑施工企业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等措施，及时发现施工人员的违章作业、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等事故隐患。
问题：此次事故中物业管理单位履职不到位，未及时发现装饰装修施工活动违法行为。
建议：物业管理单位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的通知》（建办〔2023〕29 号）中的相关要求，在为装修人办理房屋室内装饰装修登记手续时，要告知装饰装修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按照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约定加强装饰装修活动现场的巡查检查，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要采取合理措施制止，并及时报告属地街道办事处依法处理。
6、 评估工作组综合评估意见
综上所述，评估组依法对朝阳孙河北京水木原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8·1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后认定：区应急管理局已依法落实了对水木原合公司、首万物业公司及相关人员的行政处罚。水木原合公司、首万物业公司已基本落实了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安全管理现状基本符合《事故调查报告》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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